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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籍測量人員的養成及倫理制度建立之研究 

黃明德1 

摘要 

早期地籍測量人員多由測量助理(測工)轉任為測量員，但隨技術人

員任用條例的相關規定修改，地政機關的測量員必須具備考試及格方

得任用，而我國並無設立專門培養地籍測量人才的學校，故人員多來

自土木工程等背景，惟地籍測量之技術並非僅需測量之專業知識，對

於整體地籍管理，土地測量內涵的認知，才是更重要的事項。 
早期地籍測量人員的培育具有高度的師徒制，具訪談了解，目前一

些資深的測量人員均由測量助理轉任，而他們剛任地政機關時，都是

從最基本的功夫學起，例如練字、練習畫線等等，一開始的外業工作，

僅能在旁觀摩學習，不能碰觸各項儀器，包含皮尺在內。 
而現在的地籍測量人員均由考試人員任用，在捉襟見肘人力有限的

機關，考試及格沒有實務經驗的測量人員，也要立即的接觸各類案

件，因養成教育的不足，對於地政機關、測量人員及所有權人均為一

大危機。 
而地政測量業務的檢查制度早期均為形式主義，並未如同登記業務

設置專任複審擔任檢查工作，近年來雖各地政機關均設專任檢查員，

惟並未隨同測量人員比例設置，對於測量業務之品質提升有限，本研

究建議應依測量人員比例設置專任檢查員。 
縱上，本研究期望透過真實案例，探究地籍測量人員在養成及倫理

制度上所發生的問題，並加以檢討，初擬出地籍測量人員養成及倫理

制度建立之方向，提供地政機關在建立培育地籍測量專業人才之用。 
 

關鍵詞：地政，人事管理，地籍測量 

                                                
1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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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 地籍測量人員的養成及倫理制度建立之研究 

研究單位

及人員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黃明德 

研究期間 95 年 1 月 1日至 

95 年 10 月 30 日 

報 告 內 容 摘 要 建 議 事 項 建 議 參 採 機 關 

早期地籍測量人員

多由測量助理(測工)

轉任為測量員，但隨

技術人員任用條例的

相關規定修改，地政

機關的測量員必須具

備考試及格方得任

用，而我國並無設立

專門培養地籍測量人

才的學校，故人員多

來自土木工程等背

景，惟地籍測量之技

術並非僅需測量之專

業知識，對於整體地

1.測量人員養成上，

需給予較長的見學時

間，可將新進測量人

員賦予如助理的工作

為始，由資深測量人

員從調閱地籍資料及

相關圖籍，從基礎開

始了解地籍測量之內

函，也可增進互助合

作之觀念。 

2.若縣市政府設有測

量隊，新進人員若能

進入測量隊學習，從

辦理地籍重測業務開

各項建議事項參採機

關均為臺北市政府地

政處暨所屬所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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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管理，土地測量內

涵的認知，才是更重

要的事項。 

早期地籍測量人員

的培育具有高度的師

徒制，據訪談了解，

目前一些資深的測量

人員均由測量助理轉

任，而他們剛任地政

機關時，都是從最基

本的功夫學起，例如

練字、練習畫線等

等，一開始的外業工

作，僅能在旁觀摩學

習，不能碰觸各項儀

器，包含皮尺在內。 

而現在的地籍測量人

員均由考試人員任

用，在捉襟見肘人力

始學習，並待一定資

歷後再升調地政事務

所擔任測量人員，可

以完整建構地籍測量

之觀念。 

3.地政機關應提供一

定的養成訓練模式，

讓新進人員了解在這

樣的模式下，可以明

確看到願景，一來可

降低人力的流動率，

再者，因為養成訓練

模式需有資深測量人

員的指導，也可建立

良善的倫理制度。 

4.地政事務所測量課

應依承辦人員比例設

置專任檢查員，而專

任檢查員的資格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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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機關，考試及

格沒有實務經驗的測

量人員，也要立即的

接觸各類案件，因養

成教育的不足，對於

地政機關、測量人員

及所有權人均為一大

危機。 

而地政測量業務的

檢查制度早期均為形

式主義，並未如同登

記業務設置專任複審

擔任檢查工作，近年

來雖各地政機關均設

專任檢查員，惟並未

隨同測量人員比例設

置，對於測量業務之

品質提升有限，本研

究建議應依測量人員

予承辦年資之限制，

以建立倫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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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設置專任檢查

員。 

綜上，本研究期望

透過真實案例，探究

地籍測量人員在養成

及倫理制度上所發生

的問題，並加以檢

討，初擬出地籍測量

人員養成及倫理制度

建立之方向，提供地

政機關在建立培育地

籍測量專業人才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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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地政業務因攸關人民權益甚深，依據統計每人一生交易不動產之次

數為 1.4 次，故所買受之不動產就為一生重要之財產，如果地政從業

人員的素質良銹不齊，如何確保人民身家財產？故行政倫理的建構，

將使經驗有效傳承，養成具專業素養的地籍測量人員，將可確保人民

之身家財產。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經向地政事務所從業人員訪談，彙整重要之案例，並依養成

教育及行政倫理之觀點對各案例一一研析，探討近年來地政測量領域

在人才培育養成及行政倫理制度建立上所面臨之問題，期擬出地籍測

量人員的養成訓練模式。 

本研究之範圍以臺北市地政處所轄開發總隊及六個地政事務所為

主，並參考其他縣市及機關在此議題上發展之現況，透過與一線地籍

測量訪談，蒐集相關案例，研析所面臨的問題，了解目前在地籍測量

人員養成上所面臨的問題為何，並比較以往之經驗，期盼從中研擬地

籍測量人員養成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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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研討 

江渾欽(2004)地政測量業務的重大的問題：在職人員的教育訓練未

持續，操作人員工作勝任力受挑戰；而地政測量業務攸關民眾權益甚

深，對於地籍測量的認知深度，十足影響測量之結果，地籍測量業務

並非僅止於角度及距離，對於地籍來源，地籍圖建置的始末，均要充

分了解，方能保障民眾權益。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開發總隊駱旭深副總工程師曾於地籍測量人員

訓練班指出，現今新進測量人員都具備儀器操作之高度能力，但似乎

對於地籍測量的內涵未盡了解。故該總隊積極規劃各類課程，提供新

進及在職同仁進修。 

黃明德(2003)指出地政測量人員近年的汰換率極高，有必要積極建

立知識管理機制，加速新進同仁的養成教育，政府各機關近年來也積

極的建置知識管理系統，惟在地政測量業務區塊上的著墨有限。 

江渾欽(2004)另指出為提升地籍測量業務的品質，對於地政測量課

之專任檢查員位階應予正名化，並提出鼓勵測量人員轉置不同機關歷

練，以厚植測量作業人員的能力、接觸面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力，並可

為升遷之考量。目前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均將專任檢查員正名化為技

正，但均僅設置 1 人，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原設 2 名技士擔任專任

檢查員，卻無法納編，專任檢查員法令雖未規定應有之比例，但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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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之空間。 

 

四、案例資料分析 

案例一： 

某地政事務所主任為應業務需要，擬將測量課專任檢查員由 1

人，提升為 2 人，在徵選過程考量二名人員甲與某乙，甲員為內

政部土地測量班結業並經普考及格，主辦地籍測量業務年資約 10

年，對地籍法令熟悉，並曾協派為土地測量班助教；乙員係土木

測量研究所碩士畢業並經高考測量科及格，主辦地籍測量年資約 2

年，曾因積壓案件過多停配案件，對法令熟悉度普通，後主任指

派由乙員出任檢查員。 

研析： 

案例內地政事務所主任擬比照審查課複審專員制度，由每 3-4

名測量員設置一檢查員，所為創舉值得地籍測量界省思，站在建

立倫理制度及養成的立場，真的需予鼓勵。而就往例而言，公務

體系中著重於年資，尤其是地籍測量業務，對於經驗傳承的重要，

也重視倫理制度，雖不似日本師徒制之嚴謹，但對前輩十分的尊

重，專任檢查員早年並無另立職稱，由資深技士中選派，故不受

職等限制，案例中主任考量培育主管人才之角度，令乙員升任專

任檢查員，確實衝擊行政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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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後因起同仁反彈，主任也另指示測量業務檢查員係工作職

務之輪替，並非升任職務，請主管課長建立輪調制度，未對資深

測量人員重視，只有更加衝擊行政倫理。 

 

案例二： 

某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請土地鑑界案件，分派某丙(高考及

格，大專畢業，年資 3 年)為承辦人員，因受理之地段已完成地籍

原圖之數化工作，經調地籍原圖上註明之尺寸與數化圖之座標計

算土地面寬相差 10 餘公分(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之誤差範圍)，

丙員以數化座標現場施測，並未查對現況與地籍調查表是否吻

合。惟測量之結果與地籍調查表未盡吻合，土地所有權人也指稱

並未更動地籍調查表所述之界址，丙員僅以地籍圖數化資料為依

據，並以精密儀器施作之指界點，反造成二造土地所有權人之糾

紛。 

研析： 

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79 條：地籍調查，係就土地坐落、界址，

原有面積、使用狀況......，查註於地籍調查表內。.......作為戶地測

量之依據；第 89 條：戶地測量以圖解法為之者，其作業方法如下：

一、地籍調查。......；第 215 條規定：複丈人員於實施複丈時，......，

辦理地籍調查，複丈之界址應由申請人及關係人當場認定，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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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故地籍圖之來源係依據地籍調查之內

容辦理，而將地籍圖數化也應該回歸地籍調查內容，如地籍調查

表內所載之界址均存在，就應以其為確定界址，地政測量業務係

提供技術協助土地所有權人了解界址，而非創造界址。就本案例

而言，承辦人員未調閱地籍調查表等資料，僅引用數化資料放點，

嚴然係經驗傳承不足所引起。 

而辦理再鑑界作業人員，以所釘界址未超過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 76 條所訂之公差為理由，未將界址調整符合地籍調查表資料，

顯然也對於再鑑界程序有所誤解。 

 

案例三： 

某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申請土地鑑界案件，分派某丁(高考及

格，大學畢業，年資 2 年)為承辦人員，該土地位於山區且地籍原

圖係以圖解法辦理，然而該地段已完成地籍原圖之數化工作，丁

員以該數化之座標施測，經檢測結果發現現場有原訂界址，丁員

以數值法公式檢核圖根點至界指點之距離認超出公差範圍，經返

回地政事務所查核係某戊(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升任，專科畢，年資

20 年)測量員所指界址點，丁員請申請人改為再鑑界方式申請，並

將案件移給戊員檢測。經戊員場檢測依圖解法計算之結果，應符

合法定差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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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析：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明載戶地測量之容許誤差，這一部分地籍測

量人員都知悉，但法令所訂之容許誤差又分圖解法及數值法之不

同，再者又有市地、農地、山地之分，不同方法之地用有不同的

容許誤差計算公式，但卻發生運用時機的問題。案例丁員曾表示

地籍圖經數化完成後，地籍調查表及地籍圖均已廢除之論，故本

案丁員以數執法之公式計算容許誤差而生誤解，乃因養成訓練之

不足。 

 

案例四： 

江渾欽(2004)建議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設立技正職缺一名為地

籍測量業務專任檢查員，台北市政府也於 2005 年於各地政事務所

設置技正；而在設立技正職務之前，檢查員係由資深技士擔任。 

研析： 

台北市某地政事務所主任為培育人才，曾提出由資深技士輪流

擔任地政測量業務檢查員，後因首長更替而未進行。現行專任檢

查員職務的建立，並未考量既有存在的行政倫理，就台北市中山

地政事務所之專任檢查員於 1996-2003 年為委任第五職等之資深

技士擔任，於 2001-2003 年間設置另一檢查員為薦任七職等資深技

士，2003 年繼任之檢查員也為委任五職等，同年升等考試及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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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薦任資格；台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也具有相同情況，2005 年以

前之專任檢查員也為委任五等資深技士，於 2005 年通過升等考試

取得薦任資格，該二位檢查員接於設立薦任七職等檢查員之前夕

取得資格，否則技正職缺因受薦任職等之限制，將成為地政機關

用人之難題。 

經調查目前臺北市六個地政事務所技正，其中四個地政事務所

的技正地籍測量實務年資超過 20 年，另二個所的技正地籍測量實

務年資約 5 年，其中具大學以上土木、測量或數學學系學歷者 3

人。 

 

五、主要發現 

由上一章案例可探究地政測量人員養成的重要，若限制測量人員需

回歸早年先經過測量助理的階段，似無法融於現行的公務體系用人考

試制度，但從考試分發至地政機關後，實有必要建立測量人員養成制

度，以地政登記人員為例，地政登記人員的養成制度如圖 1 所示，以

臺北市而言，一般經地政行政考試及格人員分發地政事務所後，先指

派擔任登簿校對等工作，而臺北市以外之縣市地政事務所也會指派擔

任地價之工作，然而地政測量業務並類似精細的分工，故養成制度的

研擬為一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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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簿校對初審複審主管 

 

圖 1 登記人員養成模式圖 

 

依據公務員高等考試規則所訂測量科應考資格為大專以上土木工

程、空間測繪、地政、物理、數學等等科系以上畢業或經普通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滿三年；土木工程學系而言，測量固然為重要的學科之

一，但對於地政相關法令，整體地籍測量的始末均不包含於學科之

中；地政學系則著重於登記法令的建構，對於測量技術的培育較低；

測繪系又著重培養專業遙測等人才，並非專為培育地政測量人員，況

論其他如數學、物理等科系培育之人力對於整體地籍測量之認知。 

而公務員高等考試規則所訂測量科考試科目為：平面測量學(包括

地籍測量)、地理資訊系統、土地法(包括地籍測量法規)、大地測量(包

括測量平差法)、航空測量與遙感測量學、製圖學(包括地圖投影、地

圖編繪、地圖印製及數值製圖)等等，主要考選測量技術專業為主，

對於地籍測量重要的法令及土地行政政策面的科目僅有土地法一科。 

再者，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經考試及格之人員需經實務訓練階

段，取得任用資格後依據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需接受必要之職前或在

職訓練。但基層地政事務所人力有限，往往僅流於形式。 

就現況而言，各地政事務所能培訓地籍測量人員的模式約如圖 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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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新進測量人員先擔任圖庫管理人員，圖庫兼管測量案件之歸檔，

新進測量人員可以透過案件歸檔過程，學習前輩辦理案件之流程。但

若新進人員不止一人，或圖庫管理人員不願提升為外業工作，則此養

成模式不可行。 

 
 

圖庫管理測量檢查員主管 
 

圖 2 現行測量人員養成模式圖 

 

本研究提出之養成模式如圖 3 所示，各縣市政府目前均已成立測量

隊，而測量隊主辦之業務如地籍圖重測、逕為分割等等業務，由辦理

地籍重測開始養成，學習地籍圖建構的方式，再依據職缺提升至地政

事務所辦理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等工作，這樣的養成模式，應可以培

養出專業的地籍測量人員。 

再者，測量人員的升遷應循序漸進，資績並重，方能誘導資深測量

人員以寬宏的胸襟提攜後進，讓經驗有效傳承。 

 
 

測量隊測量地政所測量檢查員主管 
 

圖 3 本研究研擬之測量人員養成模式圖 

 

另外，在地政登記業務上，依據初審人員的比例，設置專任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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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陳核由初審經複審後由主管人員依職權核定，一般而言，每

3-4 位初審設置 1 複審專員，而早期地政測量業務根本未設置專任檢

查人員，多由承辦人員互相檢查案件，近年來各地政事務所才紛紛建

立專任檢查員制度，台北市各地政事務所也首創專任檢查員正名化為

技正，以和承辦員區別。 

但不論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及案件的多寡，各地政機關均僅設置 1

專任檢查員，對於案件複核的壓力極大，台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曾設

置 2 位專任檢查員，因適度分工，明顯的提升了行政效能。 

 

六、建議與結論 

(一)、結論部分 

1. 測量人員養成上，需給予較長的見學時間，可將新進測量人員

賦予如助理的工作為始，由資深測量人員從調閱地籍資料及相關

圖籍，從基礎開始了解地籍測量之內函，也可增進互助合作之觀

念。 

2.若縣市政府設有測量隊，新進人員若能進入測量隊學習，從辦理

地籍重測業務開始學習，並待一定資歷後再升調地政事務所擔任

測量人員，可以完整建構地籍測量之觀念。 

3.地政機關應提供一定的養成訓練模式，讓新進人員了解在這樣的

模式下，可以明確看到願景，一來可降低人力的流動率，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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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養成訓練模式需有資深測量人員的指導，也可建立良善的倫

理制度。 

4.地政事務所測量課應依承辦人員比例設置專任檢查員，而專任檢

查員的資格應給予承辦年資之限制，以建立倫理制度。 

 

(二)、建議部分 

1.本研究後續將進行問卷，調查各縣市對於測量人員背景及其養成

方式，比較與本研究初擬之楊成模式。 

2.本研究建議人員考選制度應能賦予彈性，探討如何讓新進人員縮

短養成之時間，並探討資深人員的升遷方式。 

3.未來地籍測量業務將陸續委外辦理，除地政事務所內測量人員的

養成制度需深思考量外，委外之承辦人員應如何養成或應具備之

資格為何，也必要加緊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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